北京市生物安全一级（BSL－1）和生物安全二级（BSL－2）实验室基本要求（试行）
	项目
	BSL－1级实验室 
	 BSL－2级实验室（首先满足 BSL－1 实验室的要求）

	





建
筑
设
计
设
施
装
饰
	分区
	1．实验室(区)应与办公室(区)分开，实验室(区)有可控制进出的门。
2．实验室(区)应按功能划分，人流、物流应符合从清洁区到污染区的要求。
	1．实验区入口处宜设门禁系统。
2．实验区(室)宜划分成清洁区、缓冲区和污染区，人流、物流、信息流的流程应有效分隔。

	
	标示
	1．实验室入口处宜有生物防护级别标识；必要时，还应有毒性、放射性等危害标识。
2．实验室应有紧急出口和疏散标识，并在黑暗中可辨认。
	1．实验室入口处应贴有生物危险标识，应标明生物防护级别、负责人、紧急联系电话等信息。
2．实验室入口处应有工作状态的文字或灯光讯号显示。

	
	空间大小
	1．实验室入口处应设挂衣装置，个人便装与工作服分开放置。
2．实验室大小宜满足安全运行、方便清洁和维护；并有足够的物品存储空间。
	1．实验室工作区域外应有存放个人衣物的条件；有进食、饮水和休息的场所。 
2．实验室工作区域外应有供长期使用的储物间。

	
	门窗
送排风
气流组织
	1．实验室的门宜有可视窗并可锁闭，门锁及门的开启方向应不妨碍室内人员逃生。
2．实验室应有防止节肢动物进入的设计，窗户开启时应使用纱窗(自然通风)。必要时,应有防止啮齿动物进入的设计。
	1．实验室主入口的门、放置生物安全柜实验室的门应可自动关闭。
2．实验室应通风；自然通风应使用纱窗，机械通风宜有不少于3-4次/小时换气次数。
3．机械通风宜采用上送下排方式；生物安全柜的操作面或其他有气溶胶操作点应远离送风口；生物安全柜的排风应经独立于建筑物公共通风系统的管道排出；在确保功能正常基础上安全柜的排风可在室内循环。

	
	给水
排水
	1．每个实验室应设洗手池，并在靠近门口处。洗手龙头应为自动感应式、长手柄或脚踏式(即非手动开关)，并备消毒洗手皂液。
2．实验室水管系统应不渗漏，下水应有防回流设计。
	

	
	配电
照明
通讯
	1．实验室供电负荷应充足，地线可靠接地；有足够的固定电源插座。
2．实验室的照明应保证工作需要，避免反光和强光；有应急照明；
3．实验室视需要设置通讯系统或预留接口,并配备适宜的通讯设备。

	1．有可靠的电力供应。
2．必要时，重要设备如培养箱、生物安全柜、冰箱等应配置备用电源。

	
	墙壁
天花板
地面
	1．实验室的墙壁、天花板和地面应平整、不渗水、易清洁并耐化学品和消毒剂的腐蚀。
2．地面应防滑，不得铺设地毯。
	

	
	实验台
橱柜
	1．实验台和橱柜应牢固；实验台、架、设备、橱柜的选择与放置应便于清洁，边角宜以圆弧过渡。
2．实验台面应防水、耐腐蚀、耐热，易清洁、易消毒，不易碎。
	

	




设
备
器
材
	消毒
应急
消防
安全
	1．实验室内应配备空气或物体表面消毒设备或设施(紫外线灯)，并定期维护。
2．实验室内应配备适用的应急器材，如消防器材、意外事故处理器材、急救器材等(常见工具包括锤子、扳手、螺丝刀、梯子和绳子等)
3．实验室内家具、设备、物品等宜根据工作性质和流程合理摆放，避免相互干扰、交叉污染、互不相容，且不妨碍逃生和急救。
4若使用高压气体和可燃气体，实验室应有适当的安全措施，如可靠固定、防泄漏、防爆等，并符合相应标准的要求。
5．若操作刺激或腐蚀性物质应在 30 米内设洗眼设施，如洗眼瓶或洗眼台，必要时应设紧急喷淋装置。
6．若操作有毒、刺激性、放射性挥发物质，应在风险评估的基础上，配备适当的负压柜（通风橱，负压罩）。
7．若使用高毒性、放射性等物质，应配备相应的安全设施、设备和个体防护装备，应符合国家、地方的相关规定和要求。
	1．实验室应配有与风险水平相应的安全设备(如移液辅助器、一次性接种环或接种环加热器、螺口盖瓶子或管子、样本运送容器、废弃物盛装容器、利器盒等)。
[bookmark: OLE_LINK1]2．从事有可能产生感染性气溶胶操作的实验室应配备生物安全柜。
3．至少应在实验室所在的建筑内配备高压蒸汽灭菌器。



